
中共湖北文理学院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委员会

院党文 2021[1]号

关于吉向东同志试用期满转正的通知

各支部、各部门：

根据干部管理条例和任职考核程序，经学院党委考察，

院党委会研究决定：

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吉向东同志任干部

试用期考察合格，按期转正。特此通知。

中共湖北文理学院
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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